
中華民國國立臺北科技大學經營管理系所友會                

獎助學金辦法 
第一條 中華民國國立臺北科技大學經營管理系所友會(以下簡稱本會)為回饋母

校，鼓勵母校經營管理系所之在學學生，依據本會章程第五條第二

款，特訂定「獎助學金辦法」 (以下簡稱本辦法)，以實質方式回饋校

園、幫助成績優秀或家境清寒、弱勢學生。 

第二條 申請資格： 

       申請前一學期就讀於國立臺北科技大學經營管理系之研究所或大學部之

學生。 

第三條 獎助學金項目 

一、成績優良獎學金(限大學部)： 

(一)條件:依成績評比或贊助會員特別要求。 

(二)受獎人須應本會邀請領獎並致感謝函。 

二、清寒助學獎學金(研究所或大學部)： 

(一)條件：家境清寒，家庭領有政府核定中低收入戶證明，再依成績評比或   

贊助會員特別要求。 

(二)受獎人須應本會邀請領獎並致感謝函。 

三、生活助學金： 

(一)條件：(1) 政府核定低收入戶或家庭受有急難。(2)導師推薦。(3)面談。 

(二)受獎人：(1)與贊助者面談報告學習狀況 (每學期一次)。(2)贊助者提出之

條件(不違背本國法律與善良風俗為原則)。(3)受獎人須應本會邀請領獎

並致感謝函。 

第四條 名額與金額 

一、成績優良獎學金頒發總人數原則上每學期三~四名，清寒助學獎學金頒發

總人數原則上每學期三名，另有本會贊助指定用途者不在此限。生活助

學金原則上五名(如遇有特殊情況，得交由委員會以專案審查辦理)，助學

期限先以一學期(四個月)為限，必要時得再申請。 

二、金額: 

(一) 成績優良獎學金每名上限新台幣伍仟元，另有本會贊助者指定用途不在

此限。 

(二) 清寒助學獎學金每名上限新台幣壹萬元，另有本會贊助者指定用途不在

此限。 

(三) 生活助學金每名每月新台幣貳仟元整，另有本會贊助者指定用途不在此

限。 

第五條 申請及審查手續 

一、申請成績優良獎學金與清寒助學獎學金者，請於每年2月20日起至3月20

日止、9月15日起至10月15日止 (以郵戳為憑)，申請人應填具申請書及應

繳證件，逕送經營管理系所辦公室 轉。逾期不予受理。 

二、本會受理成績優良獎學金與清寒助學獎學金相關申請文件後，於每年4月



30日、11月15日前獎助學金審查委員會之委員完成審查並公佈。 

(一)獎助學金審查委員會: 

委員五至七名，邀請母校經營管理系所所長推薦系所內師長出任其中

三至四名審查委員，本會指派代表擔任其中二至三名審查委員。委員

會組織簡則另訂之。 

(二)審查項目與權重分配: 

成績評比、家庭經濟狀況、師長推薦、其他佐證等四項，各項採積分

(1~10)總和高低排名。 

三、獲獎同學名單及頒獎地點，於完成審查作業、提報本會理事會承認後，

公布於本會及臺北科大經營管理系所網站及公布欄。 

四、申請生活助學金者，於學期開學日後二週內填表申請並檢附相關證明(如

遇突發性狀況需急難救助，則不受此限)，經獎助學金審查委員會委員審

查公佈後即先予以發放，並提報最近期理事會承認之。 

第六條 應繳證件 

一、申請書乙份。(所需表格請逕至本會網頁下載) 

二、上個學期正式成績證明單（須向教務處註冊組申請）。 

三、 申請「清寒助學獎學金」須加附 (1)家庭經濟狀況說明或五百字以內之

自傳、(2)政府核定低收入戶證明、(3)綜合所得稅單(補充說明用)、(4)所長

導師推薦證明。 

四、申請「生活助學金」須加附(1)綜合所得稅單(補充說明用)、(2)政府核定

低收入戶證明、(3)家庭遭受急難證明、(4)所長或導師證明。 

五、其他足以佐證資料。 

第七條 獎助學金來源 

一、本會會員、校友、企產業界或其他熱心教育公益，樂意贊助捐贈或認

捐，贊助者得指定用途。 

二、由本會撥款。 

系所友會內得將獎助學金設成單一基金專用，若有贊助者捐助，基金厚

實，名額金額得以修訂辦法增減之。 

第八條 獎學金名稱 

可由捐贈者或認捐人，指定專屬名稱，如中華民國國立臺北科技大學經營

管理系所 張 XX 先生/女士獎學金；中華民國國立臺北科技大學經營管理

系所 無名氏獎學金等等..。 

第九條 本辦法經本會獎助學金審查委員會審議及理事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附表: 中華民國國立臺北科技大學經營管理系所友會獎助學金申請書) 



No:                

中華民國國立臺北科技大學經營管理系所友會 獎助學金申請書 

姓名  學 號  性別  

系所班別  E-Mail  電話  

家長姓名  服務單位  職稱  

戶籍地址  電話  

通訊地址  電話  

申請項目 □成績優良獎學金   □清寒助學獎學金   □生活助學金 

繳附證件 □申請書乙份       □前一學期成績單及班級排名證明單 

□自傳(500字內)    □獎學金運用計畫   □參加社團或課外活動紀錄  

□其他足以證明之佐證 

(清寒助學獎學金加附) 

□家庭經濟說明     □低收入戶證明     □綜合所得稅單 

(申請生活助學金加附) 

□家庭遭受急難證明 □所長導師推薦證明 

                  申請人簽名：                

                    申請日期：   年   月   日 

導師推薦  

所長簽章  

審 查 委員

一 

委員二 委員三 委員四 委員五 委員六 委員七 

(1~10評分) 

1.成績評比 

2.家庭經濟 

3.師長推荐 

4.其他佐證 

 

總 和 

       

審查結果 

(依分數高低) 

 

 

  

 


